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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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266

號），並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甲○○、李昀軒（所涉竊盜罪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

月，未尚確定）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猴子」之成年

男子，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

0年3月30日1時30分許，由「猴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

機車搭載李昀軒，另甲○○以步行，而結夥三人一同至南投

縣埔里鎮民治三街與南安路交岔路口處會合後，至南投縣○

○鎮○○○街0號乙○○住宅前，見該處大門未關，由李昀

軒負責把風，由身著長袖上衣之「猴子」及身著短袖上衣之

甲○○先後逕行進入室內，竊取室內乙○○所有之現金新臺

幣（下同）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

牌華碩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

（價值8000元）、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價值1萬5000

元）。得手後，李昀軒駕駛上開機車搭載甲○○、「猴子」

逃離現場。嗣乙○○發現失竊，即報警處理。又甲○○於11

0年4月2日向乙○○配偶之胞弟張明義，兜售贓物廠牌Samsu

ng平板電腦1臺及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適為張明義察覺

該2臺平板電腦為乙○○所有之物，甲○○見事跡敗露，遂

將2臺平板電腦委由張明義交還。張明義即於110年4月2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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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2臺平板電腦交還乙○○。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錄影畫

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查本案被告甲○○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

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

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

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經證人黃旗中、邱佩晴於警詢中，告

訴人乙○○於警詢中，共犯李昀軒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警卷31至33

頁、57至62頁、42至46頁）、現場照片（警卷38至41頁）、

贓物照片（警卷47至48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之車

行軌跡（警卷53頁）、街景圖（偵卷31至34頁）在卷可參。

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憑。是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罪事實，實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三

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甲○○、

「猴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刑法第28條之共同

正犯。又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侵訴

字第8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

7年度侵上訴字第13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8年11月1

5日執行完畢各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

憑，復為被告所是認，足堪採憑。是被告受徒刑執行完畢

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

院審酌被告再犯本案之特別惡性及其對刑罰反應力之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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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加重最低本刑，並無致生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

責之罪刑不相當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二)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年輕且身強力壯，不思以

正當途逕謀取財富，竟竊取他人物品，侵害他人財產之犯罪

動機。結夥三人，於夜間侵入告訴人住宅，被告分擔入屋竊

取之犯罪手段。所竊取之財物之價值合計3萬5000元，所致

告訴人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且已將廠牌

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返還告訴人，

另給付告訴人6000元之損害賠償，並得告訴人諒解，此經證

人陳明義證述明確，復經告訴人陳明在卷（院一卷58至59

頁），且有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院二卷52

頁）。兼衡被告為高級職業學校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貨車

隨車助手，經濟上勉強維持，與姨媽、姨丈及胞弟共同生活

之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至本案竊盜贓物現金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廠牌華碩

手機1支、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

臺，其中平板電腦2臺，業經被告返還告訴人，並另給付600

0元損害賠償與告訴人，已如上述。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

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

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孟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國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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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瓊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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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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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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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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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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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85%;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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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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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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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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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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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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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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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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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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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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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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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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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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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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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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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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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266號），並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甲○○、李昀軒（所涉竊盜罪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未尚確定）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猴子」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3月30日1時30分許，由「猴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搭載李昀軒，另甲○○以步行，而結夥三人一同至南投縣埔里鎮民治三街與南安路交岔路口處會合後，至南投縣○○鎮○○○街0號乙○○住宅前，見該處大門未關，由李昀軒負責把風，由身著長袖上衣之「猴子」及身著短袖上衣之甲○○先後逕行進入室內，竊取室內乙○○所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華碩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價值8000元）、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價值1萬5000元）。得手後，李昀軒駕駛上開機車搭載甲○○、「猴子」逃離現場。嗣乙○○發現失竊，即報警處理。又甲○○於110年4月2日向乙○○配偶之胞弟張明義，兜售贓物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及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適為張明義察覺該2臺平板電腦為乙○○所有之物，甲○○見事跡敗露，遂將2臺平板電腦委由張明義交還。張明義即於110年4月2日將上開2臺平板電腦交還乙○○。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查本案被告甲○○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經證人黃旗中、邱佩晴於警詢中，告訴人乙○○於警詢中，共犯李昀軒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警卷31至33頁、57至62頁、42至46頁）、現場照片（警卷38至41頁）、贓物照片（警卷47至48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之車行軌跡（警卷53頁）、街景圖（偵卷31至3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憑。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罪事實，實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甲○○、「猴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又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侵訴字第8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侵上訴字第13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8年11月15日執行完畢各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復為被告所是認，足堪採憑。是被告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院審酌被告再犯本案之特別惡性及其對刑罰反應力之薄弱，縱加重最低本刑，並無致生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罪刑不相當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年輕且身強力壯，不思以正當途逕謀取財富，竟竊取他人物品，侵害他人財產之犯罪動機。結夥三人，於夜間侵入告訴人住宅，被告分擔入屋竊取之犯罪手段。所竊取之財物之價值合計3萬5000元，所致告訴人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且已將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返還告訴人，另給付告訴人6000元之損害賠償，並得告訴人諒解，此經證人陳明義證述明確，復經告訴人陳明在卷（院一卷58至59頁），且有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院二卷52頁）。兼衡被告為高級職業學校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貨車隨車助手，經濟上勉強維持，與姨媽、姨丈及胞弟共同生活之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至本案竊盜贓物現金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廠牌華碩手機1支、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其中平板電腦2臺，業經被告返還告訴人，並另給付6000元損害賠償與告訴人，已如上述。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孟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國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瓊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瑞恩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266
號），並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甲○○、李昀軒（所涉竊盜罪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
    未尚確定）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猴子」之成年男子
    ，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3
    月30日1時30分許，由「猴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
    搭載李昀軒，另甲○○以步行，而結夥三人一同至南投縣埔里
    鎮民治三街與南安路交岔路口處會合後，至南投縣○○鎮○○○
    街0號乙○○住宅前，見該處大門未關，由李昀軒負責把風，
    由身著長袖上衣之「猴子」及身著短袖上衣之甲○○先後逕行
    進入室內，竊取室內乙○○所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4000元
    、廠牌OPPO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華碩手機1支（價
    值4000元）、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價值8000元）、廠
    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價值1萬5000元）。得手後，李昀軒
    駕駛上開機車搭載甲○○、「猴子」逃離現場。嗣乙○○發現失
    竊，即報警處理。又甲○○於110年4月2日向乙○○配偶之胞弟
    張明義，兜售贓物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及廠牌Apple平
    板電腦1臺，適為張明義察覺該2臺平板電腦為乙○○所有之物
    ，甲○○見事跡敗露，遂將2臺平板電腦委由張明義交還。張
    明義即於110年4月2日將上開2臺平板電腦交還乙○○。經警調
    閱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查本案被告甲○○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
    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
    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經證人黃旗中、邱佩晴於警詢中，告
    訴人乙○○於警詢中，共犯李昀軒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
    ，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警卷31至33頁
    、57至62頁、42至46頁）、現場照片（警卷38至41頁）、贓
    物照片（警卷47至48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之車行
    軌跡（警卷53頁）、街景圖（偵卷31至34頁）在卷可參。足
    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憑。是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上開犯罪事實，實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三
    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甲○○、「猴
    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
    。又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侵訴字第8
    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
    侵上訴字第13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8年11月15日執
    行完畢各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復
    為被告所是認，足堪採憑。是被告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院審酌被
    告再犯本案之特別惡性及其對刑罰反應力之薄弱，縱加重最
    低本刑，並無致生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罪刑
    不相當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年輕且身強力壯，不思以
    正當途逕謀取財富，竟竊取他人物品，侵害他人財產之犯罪
    動機。結夥三人，於夜間侵入告訴人住宅，被告分擔入屋竊
    取之犯罪手段。所竊取之財物之價值合計3萬5000元，所致
    告訴人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且已將廠牌
    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返還告訴人，
    另給付告訴人6000元之損害賠償，並得告訴人諒解，此經證
    人陳明義證述明確，復經告訴人陳明在卷（院一卷58至59頁
    ），且有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院二卷52頁）。
    兼衡被告為高級職業學校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貨車隨車助
    手，經濟上勉強維持，與姨媽、姨丈及胞弟共同生活之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至本案竊盜贓物現金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廠牌華碩
    手機1支、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
    臺，其中平板電腦2臺，業經被告返還告訴人，並另給付600
    0元損害賠償與告訴人，已如上述。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
    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
    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孟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國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瓊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瑞恩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266號），並經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甲○○、李昀軒（所涉竊盜罪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未尚確定）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猴子」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3月30日1時30分許，由「猴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搭載李昀軒，另甲○○以步行，而結夥三人一同至南投縣埔里鎮民治三街與南安路交岔路口處會合後，至南投縣○○鎮○○○街0號乙○○住宅前，見該處大門未關，由李昀軒負責把風，由身著長袖上衣之「猴子」及身著短袖上衣之甲○○先後逕行進入室內，竊取室內乙○○所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華碩手機1支（價值4000元）、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價值8000元）、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價值1萬5000元）。得手後，李昀軒駕駛上開機車搭載甲○○、「猴子」逃離現場。嗣乙○○發現失竊，即報警處理。又甲○○於110年4月2日向乙○○配偶之胞弟張明義，兜售贓物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及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適為張明義察覺該2臺平板電腦為乙○○所有之物，甲○○見事跡敗露，遂將2臺平板電腦委由張明義交還。張明義即於110年4月2日將上開2臺平板電腦交還乙○○。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查本案被告甲○○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經證人黃旗中、邱佩晴於警詢中，告訴人乙○○於警詢中，共犯李昀軒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擷取照片（警卷31至33頁、57至62頁、42至46頁）、現場照片（警卷38至41頁）、贓物照片（警卷47至48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之車行軌跡（警卷53頁）、街景圖（偵卷31至3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憑。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罪事實，實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侵入住宅竊盜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甲○○、「猴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又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侵訴字第8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侵上訴字第13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8年11月15日執行完畢各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復為被告所是認，足堪採憑。是被告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經本院審酌被告再犯本案之特別惡性及其對刑罰反應力之薄弱，縱加重最低本刑，並無致生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罪刑不相當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年輕且身強力壯，不思以正當途逕謀取財富，竟竊取他人物品，侵害他人財產之犯罪動機。結夥三人，於夜間侵入告訴人住宅，被告分擔入屋竊取之犯罪手段。所竊取之財物之價值合計3萬5000元，所致告訴人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且已將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返還告訴人，另給付告訴人6000元之損害賠償，並得告訴人諒解，此經證人陳明義證述明確，復經告訴人陳明在卷（院一卷58至59頁），且有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在卷可憑（院二卷52頁）。兼衡被告為高級職業學校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貨車隨車助手，經濟上勉強維持，與姨媽、姨丈及胞弟共同生活之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至本案竊盜贓物現金4000元、廠牌OPPO手機1支、廠牌華碩手機1支、廠牌Samsung平板電腦1臺、廠牌Apple平板電腦1臺，其中平板電腦2臺，業經被告返還告訴人，並另給付6000元損害賠償與告訴人，已如上述。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岱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孟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國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瓊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